荷塘区粮食局行政权力清单

实施主体（公章）：荷塘区粮食局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类别
	实施依据
	备注

	1
	粮食收购资格许可
	行政许可
	  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07号）第九条:“取得粮食收购资格，并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，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。申请从事粮食收购活动，应当向办理工商登记的部门同级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，并提供资金、仓储设施、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等证明材料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对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具体条件的申请者做出许可决定并公示。”
	

	2
	粮食收购资格检查
	行政检查
	  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：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要求对粮食收购资格进行核查。” 
   国家粮食局 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粮政[2004]121号）第二十二条：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下列内容进行监督检查 ：     
  (一)粮食收购者是否具备粮食收购资格；
  (二)粮食收购者《粮食收购许可证》所登记的内容有无重大变化；
  (三)粮食收购者有无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的《粮食收购许可证》的行为；
  (四)粮食收购者是否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粮食收购政策。”
	

	3
	粮食经营活动监督检查
	行政监督
	  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：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，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”
  
	

	4
	粮油质量、卫生情况监督检查
	行政监督
	  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：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检查粮食的库存量和收购、储存活动中的粮食质量以及原粮卫生；检查粮食仓储设施、设备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范；查阅粮食经营者有关资料、凭证；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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